
华南师范大学 台山市教育局

研究生实践教学助力基础教育合作协议书
（2023—2027 年）

甲方：华南师范大学

乙方：台山市教育局

为充分发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服务地方教育的功能，加强高等

学校优秀教育人才培养与地方教育单位发展需求之间的联系，《广东

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

知》（粤府〔2021〕55 号），甲乙双方本着“资源共享、互惠双赢、

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以“立德树人，服务需求，提升质量，追求卓越”

为工作主线，就研究生实践教学助力基础教育合作事项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的义务

1.每年派遣 10-20 名学科教学研究生到基地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。

2.派出的研究生本科阶段专业尽量是对应学科的师范专业。

二、乙方的义务

1.安排甲方派遣的学科教学研究生在台山市第一中学、台山市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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侨中学、台山市台师高级中学、台山市鹏权中学进行实习。

2.在实习生实习期间，统筹基地学校安排共同开展课题研究、顶

岗实习和协助班主任等相关工作。

3.为实习生提供以下相关保障

（1）实习学校在正常上课工作日按学校教师食宿标准为实习生

提供免费食宿（尽量安排每人每间宿舍），周末期间按每月 8 天时间

给予 50 元/天/人伙食补助。

（2）实习期间，台山市教育局为研究生提供开展课题的机会，

实习生自愿申请，向教育局提交课题申报书，课题经费为 2000 元。

课题立项后，给予实习生 1000 元启动经费，课题经教育局验收合格

后，再发放 1000 元经费。

（3）实习生实习结束，由教育局派车送回华南师范大学。

（4）为实习生购买相关人身安全保险，包含往返途中的保险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

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，合作期限届满，经双方协商可

以续签协议。

2.双方应忠实履行本协议内容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的,

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3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或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，双方

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若无法就争议协商一致任意一方均有权向甲方

或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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